
附件 2

中山市技工院校办学水平评估主要框架

（总分 110 分，基础分 100 分，加分项 10 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评估内容

一、党的建设

（11 分）

（一）党的领导 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技工教育方针、政策，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组织机构健全。

（二）制度建设

学校在有关制度中对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和加强党组织建设的落实情况。如党建工作纳入

章程情况、党建年度工作计划、“第一议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心谈话和民

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建设情况，以及“三重一大”事项决策制度、党建机构、党建责任一岗

双责、党组织关系管理等情况。

（三）意识形态

学校党组织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阵地活动开展情况，如师德师风评估、开学第一课活动、

国家安全教育、教育教学重要事项的政治把关等情况。抓好学校教室、寝室和网络等思想

文化阵地建设与管理。



二、学校管理

（31 分）

（一）办学方向
制定和有效实施技工教育发展规划，实行学制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

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办学定位准确，发展思路清晰。

（二）领导班子
校领导班子成员配备、结构、分工情况以及校长和副校长的学历、职业资格、工作经历情

况等。

（三）机构设置
学校教育教学、行政后勤服务、招生就业、培训教育、安全保卫等管理机构设置情况，以

及各部门职责和教职工岗位职责是否清晰，规章制度是否健全等。

（四）行政管理
学校内部管理、督办机制建立情况，各部门工作对接是否顺畅，工作任务分工是否合理、

能否及时传达到位，能否按时有效完成上级部门工作任务。

（五）招生管理

学校招生简章符合要求并向市人社部门备案，信息真实准确；严格遵守招生纪律；招生计

划按要求落实，招生计划制定科学；实际招生情况与招生计划相契合，收费项目和标准按

要求公示等方面内容。

（六）学籍管理

建立学生学籍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人社部门关于学生学籍的管理规定。学校

学籍系统的信息管理严格，包括注册信息完整性和准确性。对于休学、退学、转学、复学

的学生，学籍异动更新及时，准确反映学生在籍情况等方面。

（七）资助管理
学校有关学生资助的申请、认定、公示、发放、建档等管理情况，资助发放精准性、及时

性。

（八）财务管理

学校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学校资金管理、资产管理、会计核算规范

情况，财务信息审计与披露情况等。

学校资产使用和财务管理是否接受市人社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九）合作办学 没有未经省、市人社部门批准，自行开展联合办学、设立校外教学点的行为。

（十）安全管理

制定并落实校舍、消防、校车、食品、实验用危化品、实训实习等各项安全责任制度等情

况。

每学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建立问题清单，明确整改举措及整改时限并抓好落实等情况。

制定应对各种突发事件的预案，安全管理台账有关记录完整、归档清晰等。

三、教学质量

（28 分）

（一）德育工作 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德育工作的计划和机构建设情况，以及思政师资配备情况。

（二）专业建设
学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建设、专业建设调查研究、专业教学计划及时更新、专业设置管

理、专业退出机制等情况。

（三）教材使用
学校教材审核委员会建设及工作情况。按人社部《技工院校教材管理工作实施细则》（人

社厅发〔2021〕12 号）要求规范使用教材。

（四）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情况，比如落实专业教学计划、工学一体化课程建设、教学与实训课时分配情况。

（五）校企合作
学校校企合作制度和机构建设以及管理情况，包括人才培养服务重点产业企业、专业实质

性合作企业建设情况等。

（六）学生实习

严格落实学生实习管理制度，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和相应工作措施。签署学校、实习单位、

学生三方协议，明确各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协议约定的实习期限、岗位、安全、报酬

等内容符合规定要求。学校对实习工作和实习过程进行监管、台账齐全。全面落实学生到

企业岗位实习责任保险制度，学校按规定维护实习学生的报酬权益。



（七）技能竞赛
学校参加或组织各级各类技能竞赛活动情况以及技能竞赛集训基地与专家教练团队建设

情况等。

（八）教学研究 学校教学研究机构设置、教研活动开展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教研活动获得奖励情况等。

四、办学保障

（20 分）

（一）办学投入
学校是否具有与培养规模相适应的日常运行、基本建设、设备购置、师资培训等稳定可靠

的办学经费保障，办学经费（含生均经费等）标准是否达到要求。

（二）校园建设
校园占地面积、校舍建筑总面积、生均校舍建筑面积、理论教学场所建筑面积、学生宿舍

的居室人均使用面积、体育教学和学生锻炼的体育设备设施等指标的建设情况。

（三）实训条件
校内实训场所和设备设施、工位数、实习实验场所建筑面积、实习实验设备总值等指标的

建设情况。

（四）教师队伍
学校是否建立教师评价相关机制，教师资质、师生比、教师结构、师德建设与管理、法治

副校长配备、专职思政课教师配备、专职心理教师配备等方面的情况。

（五）智慧校园
学校多媒体、网络教育教学和信息化管理要求的软硬件设施情况，包括一键报警、电子哨

兵、校园视频监控、校园网站等。

（六）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与内涵建设、职业道德、公民行为规范、法制教育以及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

创业指导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情况。

五、办学效果

（10 分）
（一）培养规模 全日制在校生数量与结构、年职业培训规模等指标情况。



（二）教学科研 教学科研论文发表、精品课程或者教学资源库建设、教学教材开发、发明创造等方面情况。

（三）人才评价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三方评价机构建设、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人数、毕业生考取职业资格或

技能等级证书比例等情况。

（四）毕业就业
学校当年毕业生的毕业率、就业率、用人单位满意度、学生及家长对学校的满意度、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等情况、杰出校友宣传展示情况等。

六、加分项

（具体评分详见评

分细则，加分项计

入总分，10 分封

顶）

（一）竞赛成绩
主要包括学校当年世界竞赛、国家级竞赛、省级竞赛的获奖情况、举办或承办情况、集训

基地情况、研究中心建设情况。

（二）重点任务

主要包括学校当年重点产业、新职业、新工种技能人才评价技术资源开发情况，承担省、

市、区安排的对口帮扶、服务当地发展以及其他任务情况，参与集团化办学情况，被省、

市、区批示肯定及各级媒体肯定报道情况等。

（三）表彰奖励 主要包括当年获得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的综合性表彰情况以及其他表彰奖励情况。

七、减分项

（（具体评分详见

评分细则，减分项

计入总分，不设下

限）

（一）规定任务
主要包括未完成人社部门下达的培训、评价、竞赛、对口支援等工作目标任务等，不配合

不按时或敷衍完成人社部门日常交办工作任务。

（二）师德师风 主要包括学校教师存在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及其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情况。

（三）舆情信访
学校被省、市级新闻媒体曝光、年市民热线投诉数量、年信访件数量、网络舆情发生与处

置等情况，以及学校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学生欺凌或打架斗殴等恶性事件的情况。

（四）负面通报 学校收到其他办学工作负面通报情况。




